
九龙城区议会辖下  

社区建设及社会服务委员会  

第五次会议记录  

 

日  期︰ 2016 年 7 月 14 日 (星期四 ) 

时  间︰下午 2 时 30 分  

地  点︰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 

 

出席者︰  

主  席︰吴宝强议员      

副主席：余志荣议员  

委  员︰  梁婉婷议员     

 左汇雄议员  

 郑利明议员      

 吴奋金议员  

 林德成议员  

 杨振宇议员      

 何华汉议员  

 杨永杰议员  

 关浩洋议员     

 张仁康议员 ,MH     

 黎广伟议员       

 萧亮声议员     

 潘国华议员   

 

秘  书︰叶伟刚先生 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一级行政主任 (区议会 ) 

 

缺席者︰林博议员  

 陆劲光议员     

 邵天虹议员      

   

列席者：  叶玉薇女士 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联络主任 (地区联络 ) 

 陈惠珍女士  社会福利署九龙城及油尖旺区助理福利专员 2 

 

       

 



2 

开会辞  

 

  社区建设及社会服务委员会 (下文简称「社建会」 )主席欢迎各委员及

部门代表出席会议。  

 

2.   在开始商讨议程前，主席请委员留意申报利益的责任。《九龙城区议

会会议常规》(下文简称「《会议常规》」)已列明申报利益制度，若稍后讨論

的事项与委员的物业业权、职业或投资等个人利益有所冲突，便须在讨論前

申报，以便他考虑是否须要请有关委员于讨論或表决时避席。此外，根据《会

议常规》，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法定人数为委员数目的一半。由于社建会有 18

名委员，一旦开会期间少于 9 名委员在场，主席会立即中止讨论。  

 

通过第四次会议记录  

 

3.   主席宣布第四次会议记录无须修订，获得通过。  

 

资助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辖下委员会 /工作小组及九龙城区议会 /九龙城民政事

务处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区内团体于 2016 至 2017 财政年度举办社区参与活动  

(社建会文件第 19/16 号 ) 

 

4.   主席请各委员如跟文件中的申请机构有联系，在讨论该机构的拨款申

请时必须向委员会作出申报，方便作出记录及以示公允。委员作出以下申报：  

 

委员  组织  

郑利明议员  九龙城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委员  

潘国华议员  九龙城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委员  

张仁康议员  九龙城区文娱促进会委员  

九龙城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委员  

林德成议员  九龙城区文娱促进会委员  

九龙城区公民教育运动统筹委员会委员  

杨振宇议员  九龙城区公民教育运动统筹委员会委员  

 

5.  社建会秘书叶伟刚先生介绍文件，表示是次收到九龙城区文娱促进

会、九龙城区公民教育运动统筹委员会、香港女童军九龙城分会、九龙城区

扑灭罪行委员会、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路德会包美达社区中心、九龙城区

校长联络委员会，及九龙城区议会辖下社区建设及社会服务委员会，共 7个团

体 20项的社区参与活动申请，申请资助额为 922,805.50元。经秘书处审核，上

述申请皆符合九龙城区议会拨款准则，而有关的活动建议亦已于文件中的附

录列出，供各委员参阅及考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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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经讨论后，委员会通过从九龙城区议会拨款中拨出 922,805.50 元，资

助文件中的 20 项社区参与活动。  

 

下次开会日期  

7. 主席宣布下次开会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22 日，截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16

年 9 月 6 日。由于没有其他事项须予讨论，他在下午 2 时 50 分宣布会议结束。 

8.  本会议记录在 2016 年 9 月 22 日正式通过。  

 

 

  

  主  席  

 

 

  

  秘  书  

 

 

 

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 

2016 年 9 月  


